奉贤区体育局普法责任清单

一、重点普法内容及责任部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系统各单位、部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系统各单位、部门）
（三）《反兴奋剂条例》（竞体科）

（四）《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竞体科）

（五）《竞技体育运动枪支弹药管理办法》（训练中心）

（六）《全民健身条例》（社体科、社体中心）
（七）《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沪府令1号）（社体科、社体中心）

（八）《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产业科）

（九）《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存量预收资金余额管理实施办法》（产业科）

（九）《上海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办法》（社体科、社体中心）
二、重点普法对象

（一）奉贤区体育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体育工作者。

（二）奉贤区各镇、街道、社区、开发区体育干部。

（三）奉贤区各体育俱乐部、团队人员。

（四）奉贤区体育项目教练员、裁判员。

三、普法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

建立完善党组中心组学法和领导干部集体学法制度，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等法治读物，扩大体育系统内部培训和活动，定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颁布法律法规专题培训，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提高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二）深入开展体育行业从业人员法治宣传教育
加强体育行业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项目管理人员、体育社团工作人员、体育经营单位工作人员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三）利用体育资源深入开展普法活动

在“12·4”国家宪法日、奉贤区宪法宣传周、“悦动贤城”“8·8”全民健身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在赛事活动开展地点醒目位置张贴法律宣传海报，发放体育法律、法规宣传册。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全力打造奉贤体育门户网站和奉贤体育微信公众订阅号，设置全民健身服务栏目，为今后奉贤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氛围。

（四）加强普法类信息报送工作

将普法工作纳入日常信息考核重点内容，建立健全上报机制，培育好经验好典型，总结宣传推广本系统普法工作创新经验，做好本系统普法工作者先进典型的上报工作。同时，在全区法治宣传教育平台上适时更新普法工作动态，尽量做到体育普法信息及时、有效、充分、分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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